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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铜梁区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标准图集》的通知

各镇街、相关单位：

为节省投资，规范工程管理，切实保障群众安全出行，我局结合全区农村公路运行现状，编制了《铜梁区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标准图集》（附件1 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

一、标准图集主要内容

（一）对路面宽度≥4.5米的一般路段，可采用Gr-C-4E/2E，在原有路面上钻孔并打入立柱布设护栏，整个护栏结构安装在原有路面结构范围内。详见标准图集一；

（二）对路面宽度≥4.5米路侧为坚硬岩石、路肩墙、护肩墙路段，可采用Gr-C-4C/2C，在坚硬岩石、路肩墙、护肩墙上钻孔并安装护栏。详见标准图集二；

（三）对路面宽度为3.0米、3.5米等小于4.5米路段，若路基宽度不满足直接在路面以外直接打入立柱要求，可浇筑波形梁护栏立柱独立墩，设置Gr-C-4C/2C波形梁护栏。详见标准图集三；

（四）对路面宽度为3.0米、3.5米等小于4.5米路段，若路基宽度满足直接在路面以外直接打入立柱要求，可采用Gr-C-4E/2E，直接在路基土中打入立柱安装护栏。详见标准图集四；

（五）对道路运行中大型车辆所占比例较大的、交通事故较多、长下坡接急弯等安全防护需求较大路段，可采用混凝土护栏。详见标准图集五和标准图集六。

二、施工图批复

（一）建设单位若使用《标准图集》，应填写《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安装明细表》（附件2），报局建管科审核，审核包括资料核实和现场核查，审核通过后，由局建管科配合局审批科出具施工图批复。

（二）建设单位若委托设计单位进行设计，应提交正规的施工设计图，报局建管科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由局建管科配合局审批科出具施工图批复。

三、预算及预算审核

针对《标准图集》，我局已编制综合单价的工程量清单，在护栏安装计划下达后，由我局统一委托造价审核单位出具综合单价的预算审核报告。建设单位可结合综合单价的预算审核报告和现行招投标政策，开展招投标活动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《标准图集》是根据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》（JTG D81-2017）等现行规范及相关政策，结合现有农村公路实际编制。若现行规范或相关政策发生变化，以变化后的规范和政策为准。

（二）《标准图集》仅适用于一般农村公路。对于高速公路、国省干线公路或重要农村公路的生命安全防护工程，建设单位应委托符合要求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或论证《标准图集》的适用性。

（三）《标准图集》在运用中，若有矛盾或存在歧义，由我局负责解释，具体联系人：朱常乐（电话：15086939234）。

附件：1.铜梁区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标准图集
2.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安装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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